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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31.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下列哪些表述不能成立？

A.在近代，法律责任与权利、的义务是可以相互转移的 B.法

律制裁是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方式 C.立法是对社会资源

、的社会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活动 D.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

过程同时是行使执法权的过程 答案及解析：AB 近现代法律

遵循“责任法定”、“责任自负”原则，不允许法律责任的

转移，因此A项错误。关于B选项，法律制裁是被动承担法律

责任的主要方式，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法者实施相应的

强制性惩罚措施，如系当事人主动承担，如主动支付赔偿、

补偿或恢复、补救、不算是法律制裁。因此该项错误，关

于C选项，从立法、执法、司法的关系来看，尽管它们都属

于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的分配活动，但是执法和司法活动

都必须遵循法律进行，从属于立法活动。因此相对于立法来

说，执法和司法只能是第二性的，是立法基础上的再分配，

而立法则是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进行“第一性分配”的活

动。因此该项正确。关于D选项，执法活动从法的事实角度

来看，是法在现实生活中被行政机关执行的过程，也是权力

行使的过程。二者在过程上是同一的。因此D项亦正确。 32. 

法的指引作用可以分为确定的指引和有选择的指引，下列哪

些表述属于有选择的指引？ A.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

受侵犯 B.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C.刑

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D.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明或者其他科技成

果，有权申请领取荣誉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 答案及解析

：BCD 法通过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对人的行为具有指

引作用，这种指引作用有两种实现模式，一是授权性的可选

择的指引，允许人们自行决定是否这样行为，从而鼓励人民

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二是义务性的确定不可选择的指引，

人们必须依据法律规范的指引而行为，从而禁止人们违反法

律设定的义务。关于A选项，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是法

律为公民所设定的义务，其指引作用为确定的指引。关于B 

选项，法律授权当事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是否变更由当事

人自行决定，其指引作用属于授权性的可选择的指引。因此

该项为应选项。关于C选项，一方面从禁止犯罪的角度来看

该条为故意杀人行为设定了必然的法律制裁，是确定的指引

；另一方面，更具体地分析，该条是刑法分则部分的条文规

定，属于裁判规则，是对人民法院如何就故意杀人罪处罚的

指引。该条文赋予了人民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可以

根据案件具体情节在所列三种刑罚中选择适当的量刑，因此

其指引作用属于有选择的指引。经过全面的考虑，该项为应

选项。关于D选项，明显是授权性规则，属于可选择的指引

，为应选项。 33. 法律秩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法行事而形

成的行为有规则和有序的状态。影响法律秩序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主要包括下列哪些选项？ A.法制方面的因素 B.个人方

面的因素 C.环境方面的因素 D.法律本身的因素 答案及解析

：ABCD 一般认为，影响法律秩序形成的因主要有个人、体

制、环境、法律本身等四个方面。 34. 根据《立法法》的要求

，下列哪些事项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



定法律加以规定？ A.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B.教育制度 C.对私有

企业的财产征收制度 D.居民委员会、的村民委员会制度 答案

及解析：ACD 根据《立法法》第8 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

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的事项；（二）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四）犯罪和刑罚；（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六）对非国有财产的

征收；（七）民事基本制度；（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

、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九）诉讼和仲裁

制度；（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

法律的其他事项。 35. 法的移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

注意下列哪些方面？ A.法律体系的系统性 B.适当的超前性 C.

供体与受体之间存在共同性 D.时间的先后性 答案及解析

：ABC 法的继承体现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法的移植则反映一

个国家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鉴。因此D项

可排除。法的移植以供体和受体之间存在着共同性为前提，

即二者受同一规律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纳。法的移植

应当考虑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注意法律

体系的系统性，同时法的移植要有适当的超前性。 36. 法律解

释可以分为立法解释、的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不同的法律

解释其效力也不相同。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下列哪

些情况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权限范围？ A.法律的

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涵义的 B.法律规定业已修正需要重

新定义其相关内容的 C.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

适用法律依据的 D.法律之间发生冲突，需要裁决其效力优先



性的 答案及解析：AC 《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

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

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

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

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37.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A.法律渊源 B.法的分类 C.法典

编纂 D.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 答案及解析：ABCD 大陆法系和

英美法系由于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在形式和内容方面

都有很多差别。具体表现在法的渊源、分类、法典编纂、诉

讼程序和判决程序、法律术语以及概念上的差别。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